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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12A19-1_《稅法與實務(上)》_修訂表 

【十三版_2019/02/15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61 稅法補給站 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

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…，超過其依所得稅法

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本人、配偶及

受扶養親屬免稅額、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

額二者擇一之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

合計數之金額部分… 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 條 

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…，超過其依所得

稅法規定得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之本人、

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免稅額及扣除額合計數

之金額部分… 

 

117 武林秘笈 
…遺產土地於瓣妥繼承登記前即被徵收者… …遺產土地於辦妥繼承登記前即被徵收

者… 
 

349 解析(五) 

特種貨物勞務稅 

＝（3,000＋900,000＋1,170,000＋253,000）

×10％ 

＝632,350 

特種貨物勞務稅 

＝ （ 3,000 ＋ 900,000 ＋ 1,170,000 ＋

253,000）×10％ 

＝532,350 

 

(更新日期：2019-10-0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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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19/05/23 新增第 61、117 頁修訂。 

2019/09/11 新增第 349 頁修訂。 

 


